
 

安
福
縣
志
　

蠲

䘏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　
　

卷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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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安
福
縣
志
卷
之
十
二

蠲
䘏自

休
助
歌
於
夏
諺
興
發
見
於
齊
君
厥
後
行
慶
施
惠
之

文
蠲
租
賜
復
之
美
史
不
絶
書
要
未
有
若
我

朝
之
深
仁
厚
澤
洽
髓
淪
肌
有
加
而
無
已
也
欽
惟

聖
聖
相
繼
軫
念
民
依
雖
在
豐
年
猶
且
時
行
蠲
免
若
偶
遇
災
𤯝

則
截
漕
轉
粟
賑
糶
兼
施
費
至
億
萬
而
不
惜
讀

恩
綸
之
疊
降
無
不
感
激
而
涕
零
敬
載
諸
篇
以
見

闓
澤
旁
敷
誠
足
亘
萬
古
而
立
極
也
志
蠲
䘏

國
朝順

治
十
一
年

詔
六
七
兩
年
地
丁
本
折
錢
糧
積
欠
悉
予
豁
免
　
十
二
年

詔
八
九
兩
年
地
丁
本
折
錢
糧
積
欠
悉
予
豁
免

康
熙
元
年

詔
順
治
十
五
年
以
前
民
欠
銀
米
藥
材
紬
絹
布
疋
等
項
錢
糧
槪

行
蠲
免
　
　
四
年

詔
順
治
十
八
年
以
前
各
項
民
欠
錢
糧
俱
令
蠲
除
　
十
年

詔
六
年
以
前
舊
欠
地
丁
等
項
錢
糧
槪
行
蠲
免
　
二
十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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詔
查
十
七
年
以
前
民
欠
錢
糧
着
督
撫
保
題
豁
免
　
二
十
三
年

詔
湖
廣
自
用
兵
以
來
供
應
煩
苦
二
十
四
年
所
運
漕
糧
着
免
三

分
之
一
自
十
三
年
起
至
二
十
二
年
積
欠
漕
項
錢
糧
着

自
本
年
起
每
年
帶
徵
一
年
以
免
並
徵
之
累
　
二
十
五

年

詔
免
二
十
六
年
下
半
年
二
十
七
年
上
半
年
地
丁
各
項
錢
糧
及

本
年
未
完
錢
糧
盡
行
蠲
免
　
二
十
七
年

詔
十
七
年
以
前
民
人
漕
糧
銀
兩
米
麥
俱
着
蠲
免
　
三
十
年

詔
漕
米
自
□
□
□
□
始
蠲
免
一
年
　
三
十
一
年

詔
免
應
輸
漕
□
　
三
十
八
年

詔
免
三
十
□
□
□
丁
雜
稅
等
項
錢
糧
　
四
十
四
年

詔
四
十
五
年
□
漕
糧
漕
項
外
其
餘
地
丁
銀
米
一
槪
免
徵
舊
欠

未
完
者
並
停
輸
納
　
四
十
五
年

詔
免
四
十
三
年
未
完
地
丁
銀
　
五
十
年

詔
五
十
一
年
除
漕
項
外
應
徵
地
丁
銀
全
免
並
歴
年
舊
欠
俱
着

免
徵
　
五
十
六
年

詔
免
帶
徵
地
丁
屯
衞
銀

雍
正
九
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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詔
湖
南
本
年
額
徵
錢
糧
蠲
免
四
十
萬
兩
　
十
三
年

詔
府
州
縣
落
地
稅
除
在
城
內
者
照
舊
徵
收
外
若
在
鄕
邨
鎭
落

全
行
革
禁

乾
隆
三
年
覆
准
零
陵
祁
陽
道
州
甯
遠
永
明
江
華
邵
陽

新
化
武
岡
新
甯
沅
陵
芷
江
黔
陽
麻
陽
彬
州
桂
陽
綏
𡩋

會
同
澧
州
安
福
安
鄕
等
二
十
一
州
縣
屯
田
較
重
於
民

賦
其
重
自
一
分
以
上
至
五
六
分
者
悉
照
所
坐
各
州
縣

田
上
中
下
科
則
徵
收
共
減
免
屯
糧
三
萬
四
千
一
百

零八

石
四
斗
零
屯
餉
銀
一
萬
三
千
七
百
六
十
二
兩
六
分
零

十
年

詔
普
免
丁
糧
分
作
三
年
以
次
辦
理
　
又

詔
免
正
賦
之
年
將
未
完
舊
欠
一
竝
停
徵
　
三
十
一
年

詔
蠲
免
湖
廣
等
省
錢
糧
一
次
　
三
十
二
年
進
𠞰
緬
匪

詔
軍
行
所
過
武
陵
桃
源
沅
陵
辰
溪
芷
江
澧
州
安
福
七
州
縣
應

徵
本
年
地
丁
錢
糧
全
行
緩
徵
　
三
十
三
年
緩
徵
如
前

三
十
四
年
緩
徵
如
前
又
蠲
免
十
分
之
三

三
十
五
年
恭
逢

皇
太
后
八
旬
萬
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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詔
普
免
各
直
省
地
丁
錢
糧
分
作
三
年
以
次
辦
理
　
三
十
八
年

進
𠞰
金
川

詔
軍
行
所
過
湖
南
等
二
十
六
州
縣
本
年
隨
漕
等
銀
准
其
同
地

丁
一
併
緩
徵
　
四
十
二
年

皇
太
后
仙
馭
升
遐

詔
普
免
各
直
省
地
丁
錢
糧
　
五
十
六
年

高
宗
純
皇
帝
八
旬
萬
壽

詔
普
免
各
直
省
地
丁
錢
糧
　
五
十
七
年

詔
免
湖
南
民
欠
銀
一
萬
二
千
七
百
六
十
餘
兩
　
六
十
年

詔
普
免
天
下
積
欠
錢
糧
湖
南
向
來
年
淸
年
欵
竝
無
積
欠
於
下

年
正
賦
蠲
十
分
之
三

嘉
慶
元
年

詔
普
免
天
下
錢
糧
　
又

詔
湖
南
省
𠞰
捕
苗
匪
除
被
賊
擾
累
地
方
業
經
加
恩
分
別
蠲
緩

外
着
再
加
恩
將
全
省
來
歲
應
徵
錢
糧
俱
行
豁
免

二
十
四
年
恭
逢

仁
宗
睿
皇
帝
六
旬
萬
壽
奉

詔
豁
免
各
直
省
節
年
正
耗
民
欠
及
因
災
緩
徵
帶
徵
各
項
錢
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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